
日期：2018 年 7 月 9 日（一） 
發表者：鄺文碩 
 

建議要點（四項） 

 

一、教育局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宜更全面 

  自局方調撥大量資源（30 萬至 150 萬）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已六、七

年。然而，局方只強調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學習是不足夠的。語文學習

是需要積累和打通，學生能否較順利地學習其他學科，也直接影響他們的學習興

趣，故此，建議局方擬同時在其他學科領域提供語文支援，成為教育界跨學科語

文學習的先導者。 

  此外，亦宜給予學校在撥款運用上有更大彈性，容許學校因應學生語文學習

的發展需要，靈活運用有關撥款。 

 

二、教育局宜重新審視撥款模式以留人材 

  現行的撥款模式為每年一次性撥款，而撥款不可累積到下學年使用。學校在

聘請教師人手時，往往只能以「合約制」形式聘請老師。隨年月過去，這批具經

驗的合約制老師便會考慮升遷問題，然而，因為撥款是一次性的，學校便難以將

這批具經驗的「合約」老師轉為「實缺」老師。這無疑對非華語教學的發展增添

一個不穩定因素。 

  局方可以考慮重新審視撥款運用的模式，如給予學校額外的實缺教席（以保

留人材）、其中撥款可用作聘請教學助理（協助後勤支援）、又或購買服務等。始

可以讓學校教授非華語學生的老師有更長遠而穩健的發展。 

 

三、教育局宜考慮成立專責課程統籌小組 

  現在教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老師，主要是校內具一定語文教學經驗的老師，

但這不代表他們有「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認知、能力、策略等。因為他們是

沒有接受過有關的師訓，所以他們在教授期間是極需要得到明確的方向。然而，

局方只在近年推出過「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後，便沒有再在具體的課程設計、教

學目標、教學內容、評估方法上提供示例，前線教師在沒有方向和教學資源的情

況下，其實難以發展。 

  故此，建議局方可考慮借調近年較有相關經驗的老師，成立專責課程統籌小

組。在教育局的引領下，由這批老師共同設計合適的教學方案，以供全港老師參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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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聘請代課老師以讓教師進修 

  撥款可用作聘請代課教師，讓教師有空間進修。 

  現職中文老師其實極需要學習教授非華語學生的專業知識，為了讓現職老師

提升教學能量，局方應運用撥款鼓勵學校聘請代課老師，讓學校可有系統地安排

老師短暫離校進修。 

 

四、研發適合非華語學生的網上學習平台 

  非華語小學生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大多時依賴課堂上老師的輸入，他們的

自學能力及動機亦偏低。單靠課堂是不足夠的，即使學生希望利用課後時間温故

知新，亦因家庭的支援不足而更困難。 

  現時在網上搜尋有關學習中文的應用程式多以學習普通話為主，亦未能針對

非華語學生的一些學習難點。若教育局可就非華語學生研發有助學習中文的應用

程式，包含圖畫、音訊等，應有助學生在課餘時學習中文。又或由教育局製作網

上平台的中文教材、購入優質中文電子學習教材，讓學校適時取用。 

 

          

          


